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关于执行医保耗材新编码的通知
     各科室：
     根据医保通告的新“三大目录”表，耗材和中药全部调整。 
特别是耗材目录，按照物价管理规定，凡是有物价编码的即可以 
计费，无物价编码的不能计费。医保第一批次耗材编码519项，
第二批次123项。（耗材编码附后）
    请各科室及时对照目录进行收费，及时整理本科室计费存在
的问题，有物价依据医保没有給码的项目请立即填写增码登记表
（表附后），提交到医保科。按照增码表要求注明物价编码，提
交以前请征求财务物价管理部门意见，确定物价依据正确。
    特别注意:
1、科室耗材没有物价标准的，医保没有对应编码，医院不能收费。
2、目录中自负比例空白表示该项目费用全部进入报销，有比例的为病员自费比例，自费比例为100%表明为全自费不可报销项目。（第二批次123项中有92项为全自费项目）
3、凡是全自费项目，病员使用前，科室一定要事前告知病员。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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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附：医保耗材目录第一批次、第二批次录入版本     
       医保增码登记表   
    （以上表格及通知，院内职工群及医保群已上传，医院网站医保科公告已上传）
